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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资助女儿购房

余某莎与黄某为夫妻 毛某

余某为余某莎的父母

余某莎 黄某婚后打算购房

年 月 日 毛某刷卡 万

元作为购房定金支付给房产开发

商

月 日 毛某向黄某银行

转账汇款 万元

月 日 毛某向银行申请

贷款 万元 委托支付给黄某

后黄某将以上 万元均用于购房

年 月 因原借条遗失

在余某 毛某的要求下 余某莎向

余某 毛某出具借条载明 余某

莎 黄某现向毛某 余某借款柒拾

万元用于购房

落款为 借款人 余某莎

年 月 日

购房后 房屋登记在黄某名

下

年 余某莎 黄某夫妻

离婚 余某向黄某 余某莎主张

万元的借款 黄某认可收到

万元 但主张该款项是余某 毛某

赠与黄某和余某莎的购房款 没有

还款义务

余某 毛某对此不认可 诉至

法院 请求黄某 余某莎还款

现实中 这起案件的情况可以

说比较典型

当然 还有很多情况是父母出

资时并未明确钱款性质 这样日后

的认定就更加困难了

一种观点认为是赠与

婚后父母部分出资给子女购

房 该出资的性质究竟是 借贷

还是 赠与 在实践中有较大争

议

有观点认为 根据 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

姻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

以下简称 婚姻法 解释二 第

二十二条的规定 当事人结婚

后 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

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夫妻双方的赠

与 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一方的除

外

上述案例中 毛某 余某的出

资系在小夫妻结婚之后 故应当认

定为是对小夫妻双方的赠与

即便是有借条 对于这样的借

条 有的法官也会认定为父母和自

己子女恶意签订的假借条 目的是

让夫妻中的另一方返还出资的一

半 减少离婚带来的损失

但这不能真实反映当初父母出

资时的意思表示 故这种观点认

为 婚后父母部分出资购房 应首

先推定为赠与

在本市终审的一起类似案件

中 陆某 杨某原为夫妻关系 杨

某的父亲陆某主张在小两婚后为他

们买房的 万元出资是其对小两

口的借款而非赠与 陆某和杨某出

具了借条 但借条上没有杨某的签

字

庭审中 法院询问陆某是否接

受所谓借款是杨某一人的意思表

示 由杨某一人承担还款义务 陆

某予以否认 坚持认为应由双方共

同偿还债务

最终 二审法院没有支持陆某

的诉请

法院认为 当事人结婚后 父

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 该出资

应当认定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

一种观点认定为借款

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 上述

婚姻法 解释二第二十二条的适

用前提应当是父母出资时意思表示

不明确的情况下得以适用推定原

则 即婚后出资推定为对小夫妻双

方的赠与 例外情况由父母承担举

证责任 证明只赠与其中一方

而本案中 毛某 余某的出资

综合证据链来看 明显有借贷之

意 而非意思表示不明确 所以

该出资应认定为是借贷

比如 在另一起本市终审的类

似案件中 母亲胡某 原审原告

提供的借条只有其儿子路某的签

字 而且借条载明的时间 金额与

胡某支付款项的时间 金额不能一

一对应

但法官认为 路某和胡某之间

借款的意思表示是明确的 儿媳张

某未能举证证明胡某与路某有伪造

借条 虚构债务的情形 所以法院

没有采纳张某提出的对借条真实性

的异议 最终认定胡某和路某之间

的借贷关系成立 张某也应该承担

还款责任

可以看出 这类借贷纠纷中

不管法官是否支持诉请 当事人提

供的借条大多有如下两种共性 借

条上一般只有夫或妻一方的签字

签订的时间较多在夫妻感情出现裂

痕时

这也是这类案件区别于其他民

间借贷纠纷案件的重要因素 对出

资的父母一方的举证责任提出了很

高的要求

举证情况是胜负关键

笔者近期搜集了 份本市某

中院作出的的类似案件二审判决

书 这些判决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反应上海地区法院在审理类似案件

的态度

这二十个案件的案由均为 民

间借贷纠纷 一审原告均为父母

一方 被告均为子女或者原儿媳

原女婿一方 原告的主张均为请求

被告方共同偿还债务

经分析 其中有 份判决书最

终支持了一审原告的诉讼请求 认

定该出资系夫妻共同债务 由小夫

妻双方共同偿还

其中 起案件有借条 法院据

以认定借贷关系成立 另外 起案

件虽无借条 但法院综合各项证

据 认定借贷关系成立

份判决书没有支持一审原

告的诉讼请求 认定该出资系赠

与 小夫妻双方无需偿还

其中 起案件有借条 但只有

夫妻中一方签字 真实性无法保

证 起案件有借条 但只有夫妻

中一方签字 且签订于夫妻关系不

和期间 真实性无法保证 还有

起案件没有借条 且存在利害关系

或未进行过追偿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法院在

两种判决方向中并没有形成一个压

倒性的趋势 但是支持出资是 赠

与 的比例略高于支持出资是 借

款 的比例 说明这类案件中原告

的举证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该类案件法官判案的核心因素

还是在于借贷关系的真实性 核心

证据在于借条的认定上

如果原告一方能够证明借贷关

系真实合法存在 法官支持出资是

借款 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毕竟从保护老年人权益角度来

说 父母倾其一生将毕生积蓄全部

给予儿女出资购房 那么在儿女短

暂的婚姻后 如若将该笔钱款视为

对小夫妻双方的赠与 对父母来说

也是不公平的 父母的钱毕竟不是

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法官也知道这

些钱对老年人来说是多么的来之不

易

另外 有两个案件父母和子女

之间没有签订借款协议 但法官还

是支持了借贷关系的成立 主要是

因为案件中有其他的事实可以支持

父母一方的主张 如父母本身经济

条件较差 其出资也是向别人借来

的

例如在 年终审的一起案

件中 上诉人顾某和孙小某原为夫

妻 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 孙小某

的父亲孙老某出资 万元让小两

口买房

后顾某和孙小某离婚 孙老某

起诉要求孙小某和顾某共同偿还

万元借款 而顾某以出资是孙

老某对小两口的赠与进行抗辩

孙老某在庭审中提供了八份证

人证言 证明他的出资中有 万

元是向证人借来的 自己只是一个

保安队队长 工资并不高 无力一

次拿出 万元赠与子女

最终法院采纳了孙老某的主

张 认为孙老某的经济状况不允许

其出资赠与顾某和孙小某 判令顾

某和孙小某共同偿还孙老某 万

元欠款

此外 笔者认为还存在其他情

况能够用来认定借贷关系的成立

如小夫妻双方结婚时间非常短暂

父母出资购房的期望值没能达成

小夫妻自己有钱只是暂时性地没有

可用于买房的流动资金等等

认定须综合各项证据

本文最初提到的案件 最终结

果如何呢

在该案庭审中 原告称想到被

告是自己女儿 女婿 就将钱借给

了被告用于买房 但被告在后来对

其态度恶劣 年 月 黄某

殴打了岳母导致她入院治疗

而女婿黄某称 对于收到二原

告的 万元用于购买房屋没有异

议 但原 被告之间从未有借贷关

系 原告起诉的真实目的是与被告

余某莎恶意串通 伪造夫妻共同债

务 多分夫妻共同财产 被告余某

莎则认同原告的说法 认为这笔钱

系借款

出人意料的是 原告出具了女

婿黄某的父亲黄某康出具的 证

明 载明其儿子 媳妇因购买房

屋于 年 月向毛某 余某借

款 万元整

黄某康解释 这份 证明 确

实是他写的 我对儿媳妇很认

可 但儿子对我们双方老人都很不

好 媳妇比较讲理 她让我写这个

我就写了 儿子对岳父母不好 人

家当时给了钱给我儿子媳妇买房

子 我认为儿子作为男子汉 借的

钱应该还 黄某康还表示 自己

知道房子是二原告出钱购买的

成都高新法院经审理认为借贷

关系成立 判决被告黄某 余某莎

偿还原告余某 毛某借款本金

万元

法院认为 考虑到被告余某莎

与二原告之间的亲属关系及二被告

处于处理离婚纠纷过程中 仅凭被

告余莉莎个人出具的 借条 及其陈

述显然不足以得出涉案款项系借款的

结论 但二原告出示的被告黄某父亲

黄某康出具的 证明 经核实确系黄

某康本人书写 能够证明款项发生之

时及之后 二原告并没有向二被告表

示其支付的 万元系赠与

判决书这样写道 法律意义上

父母没有义务出资给子女买房 因为

子女成家立业生子之时已经不属于父

母履行抚养义务阶段 恰恰相反 此

时的子女应当向父母履行赡养义务

而以近段时间的房价而言 父母

在子女购房时的资助往往都是几十万

元 这可能是他们一辈子的心血 在

本案中原告毛某更是通过先行向银行

贷款取得绝大部分款项后再行支付给

二被告 在这种情况下 父母提供购

房款的行为更多的带有暂时资助的性

质 没有明确约定还款时间不代表即

为无偿的赠与

在无明确证据证明原告系基于赠

与向二被告支付相应款项的情形下

综合款项的支付过程 支付方式及其

他相关证据 本案款项的支付应为借

款而非赠与

黄某不服一审判决 提出上诉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判决驳

回上诉 维持原判

黄某不服二审判决 向四川省高

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四川高院经审

理后裁定 驳回黄某的再审申请

双方签字确认最保险

通过前述的分析不难发现 借贷

关系的成立是取得类似案件胜诉的关

键

笔者在此建议 父母如果要明确

是借钱给孩子买房 一定要签订借款

协议

此外 尽量让子女与其另一半共

同签字 仅有自己子女签字的借款协

议的证明能力将大打折扣 将使自己

在诉讼中陷入较为被动的境地

如果父母碍于情面 不愿开口让

小夫妻写借条 那么在银行转账的过

程中 也要注意将款项的性质备注为

借款 或 借购房款 这些都将成

为日后诉讼中的有力证据

夫妻在婚后购房 一方或者双方父母为此出资支持 如果

夫妻感情和睦 倒也能相安无事 一旦夫妻感情生变乃至要离

婚 这笔钱往往在两代人之间引发纠纷

尤其是父母虽有出资 但并非全部出资的情况下 对这笔

钱究竟属于借款还是赠与 实践中颇难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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